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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文摘自法務部案例彙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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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災須知：火災 

一、 火災發生時，應保持冷靜鎮定，立即通知周圍人員，並且撥打 119報案。報案

時，應告知火災正確地址、人員所在樓層位置，以及有無人員受困。 

 

二、進入公共場所應先留意避難路線，確保兩方向避難出口位置。 

 

三、請勿讓身心障礙者、兒童單獨留在家中；火災發生時，應協助他們及早避難。 

 

四、緊急出入口、緊急避難梯間等處所，請勿推放雜物，妨礙人員逃生。 

 

五、逃生過程到火場濃煙時，請勿強行穿越。逃生受阻請退回相對安全區，關門並用

衣物塞緊門縫等待救援。 

 

六、避難時不要牽掛本身衣著與家中財物，及早爭取避難時間，最後離開的人，應關

閉大門，以免火勢延燒。 

 

七、使用瓦斯爐具不慎引起火災時，應立即關閉瓦斯，並用鍋蓋或溼布覆蓋減火。 

 

八、一般火災可用水減災；如為油類及化學物品引起，不可用水，應用乾粉、二氧化

碳等滅火器滅火。 

 

九、使用滅火器時，應站在上風處，先拔插梢，噴嘴直接朝向火源底部噴灑藥劑，但

是萬一火勢擴大無法撲滅時，應立即進行避難。 

 

十、預防火災，請勿在床上吸煙；打火機要收到家中幼童拿不到的地方；電線插座不

可插上太多插頭，插座要經常清除灰塵。 

 

(本文轉自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防災宣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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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法集團透過警政系統洩漏刑案資料 

 

一、案情摘要： 

警察局某分局偵查隊長 A與暴力討債集團成員熟識，一日受集團成員所託索取

民眾刑案資料，A員遂利用職權指示部屬查詢，於列印後再置於辦公室供集團成

員取走，以此方式交付機密案件，本案經檢察署偵辦後，依刑法第 132條第 1

項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嫌提起公訴。 

 

二、涉及法規 

刑法第 132條第 1項。 

 

三、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 

1.機關應宣導同仁恪遵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相關規定，不得與特定人物不

當之接觸交往，以防違法洩密情事發生。 

2.機關得針對核心系統訂定「資訊內部稽核專案實施計畫」，落實辦理機關資料

之使用管理及訂定資料保密安全措施等事項，以確保電腦設備安全與資訊機密

維護，並加強資訊安全宣導，提昇同仁資訊保密觀念。 

3.機關應加強宣導同仁法治觀念，培養崇法務實、守法守紀精神，不以不正當手

段獲取個人利益，公務員違法除有刑責事任，並應就其行政責任從嚴議處。 

 

 

 

(本文轉自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公務機密維護宣導案例資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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